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

石农函〔2022〕66号

关于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

第53号提案答复的函
卜耀锋代表：

您提出关于石嘴山市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，2019年至2022年累计争取中央、自治区级扶持壮大村级集体项目134个、1.34亿元。截止2021年底，全市年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150个，占村总数的77%，其中，年经营性收入过百万元的村达到20个，占村总数的10%。

一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。在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成立了市委农办、组织部和市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审计局、扶贫办为成员单位的工作联席协调机制，构建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、工作部门统筹推进、负责分工明确的工作格局，确保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。

二、出台奖惩激励机制。研究出台了《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，从土地、资金、金融、人才等10个方面制定优惠政策，加大扶持力度，为加快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有力保障。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绩效与经营管理人员收入挂钩、“基本报酬+绩效考核+集体经济发展创收奖励”的报酬补贴制度，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可提取20%的新增利润奖励给经营管理人员。平罗县2017年至2021年共兑现奖补资金400.06万元，切实解决村干部“干多干少一个样、干好干坏一个样、干与不干一个样”的问题，极大地调动了村干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热情和积极性。

三、做好人才队伍建设。持续向全市20个乡镇和195个行政村全覆盖选派乡镇挂职副书记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，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提供人才支撑和组织保障。深入实施乡村人才“归雁计划”，构建便捷高效的创业服务平台，引导高校毕业生、复转军人、返乡农民工、致富带头人等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创新，成为带动一片、富裕一方的新农民。加强对乡村两级干部的培训力度，切实增强政治领导本领、科学发展本领，提高自主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识，提升自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能力。

四、完善各项管理制度。印发实施石嘴山市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源登记等各项制度，进一步强化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督和管理；创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模式，采取政银合作的方式，在惠农区、平罗县开展农村“三资”管理信息化利用试点，搭建农经信息服务平台，通过村级财务管理和网上银行在线直联，让村集体经济组织每一笔收支都有据可查、有迹可循，推动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规范、安全有效；圆满完成2019年以来全市实施的134个中央、自治区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综合评估工作，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。

五、保障资金政策支持。2019年至2022年，石嘴山市共实施中央、自治区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134个（2019年46个、2020年41个、2021年22个、2022年25个），项目总投资1.94亿元，其中：中央、自治区财政扶持资金1.34亿元，市、县、乡政府配套资金687.31万元，村集体自筹及整合其他资金5315.55万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5日       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  2688118

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  石嘴山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5日印发  
A  


〔此件依申请公开〕
















